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44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志明  

代  理  人  黃強民  

被  害  人  Ａ０２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30日113年度家護字第36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

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有服

用管制藥物，民國113年3月21日晚間抗告人對外面辱罵，稱

有人要找其，隔日上午6時許被害人起床，抗告人對被害人

大小聲，被害人叫抗告人差不多一點，抗告人又回其房間內

吼叫對空氣喊罵，嗣至廚房抱瓦斯桶意圖丟出，經被害人阻

擋後，又拿打火機的瓦斯罐在住處走動，被害人遂報警請警

方到場處理，並告知警方稱抗告人自113年3月21日凌晨即隨

身持刀，嗣抗告人於強制送醫過程中拿刀跟警方對峙，其後

將刀放下回房間上鎖，在房內放火燒燬床舖，然因遭濃煙嗆

到自行走出房間，並經警方強制送醫。是抗告人實施前開騷

擾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足認被

害人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

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

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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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審以抗告人所為已構成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並有

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斟酌家庭暴力發生之情，並為免該家庭

暴力之繼續發生，而依法核發如原通常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

之通常保護令，並依法諭知有效期間為2年。

三、抗告意旨略以：當初被害人有跟抗告人說要撤銷保護令，抗

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正常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

抗告人，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對原審核發保護令無意見，不同意撤

回本件聲請。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包括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

害人等；心理或情緒虐待：以冷漠、孤立、鄙視、破壞物

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經濟控制：如不

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等，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

痛苦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法院於審

理保護令事件終結，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

聲請或依職權決定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內容，有效期間為2年

以下，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法院辦理家庭暴力

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

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

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

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

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

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

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

意旨參照）。　

六、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該二人間

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家庭成員，被害人遭受

抗告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被害人與同住家庭

成員蘇霞娜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被害人於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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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陳述明確，並有現場照片、全戶戶籍資料、彰化縣警察局

彰化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報告書、彰化基督教醫

院診斷書2份及檢驗報告單5紙、菜刀及瓦斯罐照片、家庭暴

力通報表等件附於原審卷可稽，且抗告人亦於警詢中自承：

伊於113年3月21日神智不清，持菜刀稱糖果（指安非他命毒

品）不見了，請員警幫忙尋找，員警喝斥伊將刀放下，伊就

跑回房間持打火機燒棉被及窗簾，伊因施用毒品產生幻覺及

幻聽，才會持菜刀及縱火要自殺等語，自堪信為真實。抗告

意旨雖稱被害人有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

仍有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等語，惟相對人即

本件通常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彰化縣政府警察局，非被害人，

相對人當庭表示不願意撤回本件保護令之聲請。是本院綜合

以上證據，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

明，認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

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

為，被害人與同住之家庭成員蘇霞娜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

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等節屬實。從而，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

果，准予核發通常保護令，並定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

於法並無不合，尚屬妥適。抗告意旨求為廢棄原審核發之通

常保護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

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

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楹榆

                              法  官  梁晉嘉

                              法  官  蔡孟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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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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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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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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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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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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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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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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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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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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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44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法定代理人  廖志明  
代  理  人  黃強民  
被  害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因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113年度家護字第36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有服用管制藥物，民國113年3月21日晚間抗告人對外面辱罵，稱有人要找其，隔日上午6時許被害人起床，抗告人對被害人大小聲，被害人叫抗告人差不多一點，抗告人又回其房間內吼叫對空氣喊罵，嗣至廚房抱瓦斯桶意圖丟出，經被害人阻擋後，又拿打火機的瓦斯罐在住處走動，被害人遂報警請警方到場處理，並告知警方稱抗告人自113年3月21日凌晨即隨身持刀，嗣抗告人於強制送醫過程中拿刀跟警方對峙，其後將刀放下回房間上鎖，在房內放火燒燬床舖，然因遭濃煙嗆到自行走出房間，並經警方強制送醫。是抗告人實施前開騷擾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足認被害人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等情。
二、原審以抗告人所為已構成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並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斟酌家庭暴力發生之情，並為免該家庭暴力之繼續發生，而依法核發如原通常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通常保護令，並依法諭知有效期間為2年。
三、抗告意旨略以：當初被害人有跟抗告人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正常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對原審核發保護令無意見，不同意撤回本件聲請。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人等；心理或情緒虐待：以冷漠、孤立、鄙視、破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經濟控制：如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等，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法院於審理保護令事件終結，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決定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內容，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該二人間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家庭成員，被害人遭受抗告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被害人與同住家庭成員蘇霞娜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被害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並有現場照片、全戶戶籍資料、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報告書、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書2份及檢驗報告單5紙、菜刀及瓦斯罐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等件附於原審卷可稽，且抗告人亦於警詢中自承：伊於113年3月21日神智不清，持菜刀稱糖果（指安非他命毒品）不見了，請員警幫忙尋找，員警喝斥伊將刀放下，伊就跑回房間持打火機燒棉被及窗簾，伊因施用毒品產生幻覺及幻聽，才會持菜刀及縱火要自殺等語，自堪信為真實。抗告意旨雖稱被害人有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等語，惟相對人即本件通常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彰化縣政府警察局，非被害人，相對人當庭表示不願意撤回本件保護令之聲請。是本院綜合以上證據，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認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被害人與同住之家庭成員蘇霞娜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等節屬實。從而，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准予核發通常保護令，並定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於法並無不合，尚屬妥適。抗告意旨求為廢棄原審核發之通常保護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楹榆
                              法  官  梁晉嘉
                              法  官  蔡孟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憶欣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44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法定代理人  廖志明  
代  理  人  黃強民  
被  害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因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30日113年度家護字第36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
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有服
    用管制藥物，民國113年3月21日晚間抗告人對外面辱罵，稱
    有人要找其，隔日上午6時許被害人起床，抗告人對被害人
    大小聲，被害人叫抗告人差不多一點，抗告人又回其房間內
    吼叫對空氣喊罵，嗣至廚房抱瓦斯桶意圖丟出，經被害人阻
    擋後，又拿打火機的瓦斯罐在住處走動，被害人遂報警請警
    方到場處理，並告知警方稱抗告人自113年3月21日凌晨即隨
    身持刀，嗣抗告人於強制送醫過程中拿刀跟警方對峙，其後
    將刀放下回房間上鎖，在房內放火燒燬床舖，然因遭濃煙嗆
    到自行走出房間，並經警方強制送醫。是抗告人實施前開騷
    擾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足認被
    害人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
    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
    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等情。
二、原審以抗告人所為已構成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並有
    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斟酌家庭暴力發生之情，並為免該家庭
    暴力之繼續發生，而依法核發如原通常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
    之通常保護令，並依法諭知有效期間為2年。
三、抗告意旨略以：當初被害人有跟抗告人說要撤銷保護令，抗
    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正常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
    抗告人，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對原審核發保護令無意見，不同意撤
    回本件聲請。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包括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
    人等；心理或情緒虐待：以冷漠、孤立、鄙視、破壞物品、
    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經濟控制：如不給生
    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等，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
    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法院於審理保
    護令事件終結，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決定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內容，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
    ，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
    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
    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
    ，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
    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
    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
    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
    參照）。　
六、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該二人間
    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家庭成員，被害人遭受
    抗告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被害人與同住家庭
    成員蘇霞娜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被害人於警詢
    時陳述明確，並有現場照片、全戶戶籍資料、彰化縣警察局
    彰化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報告書、彰化基督教醫
    院診斷書2份及檢驗報告單5紙、菜刀及瓦斯罐照片、家庭暴
    力通報表等件附於原審卷可稽，且抗告人亦於警詢中自承：
    伊於113年3月21日神智不清，持菜刀稱糖果（指安非他命毒
    品）不見了，請員警幫忙尋找，員警喝斥伊將刀放下，伊就
    跑回房間持打火機燒棉被及窗簾，伊因施用毒品產生幻覺及
    幻聽，才會持菜刀及縱火要自殺等語，自堪信為真實。抗告
    意旨雖稱被害人有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
    仍有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等語，惟相對人即
    本件通常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彰化縣政府警察局，非被害人，
    相對人當庭表示不願意撤回本件保護令之聲請。是本院綜合
    以上證據，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
    明，認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
    」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
    ，被害人與同住之家庭成員蘇霞娜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
    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等節屬實。從而，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
    ，准予核發通常保護令，並定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於
    法並無不合，尚屬妥適。抗告意旨求為廢棄原審核發之通常
    保護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
    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
    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楹榆
                              法  官  梁晉嘉
                              法  官  蔡孟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憶欣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44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法定代理人  廖志明  
代  理  人  黃強民  
被  害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因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113年度家護字第36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有服用管制藥物，民國113年3月21日晚間抗告人對外面辱罵，稱有人要找其，隔日上午6時許被害人起床，抗告人對被害人大小聲，被害人叫抗告人差不多一點，抗告人又回其房間內吼叫對空氣喊罵，嗣至廚房抱瓦斯桶意圖丟出，經被害人阻擋後，又拿打火機的瓦斯罐在住處走動，被害人遂報警請警方到場處理，並告知警方稱抗告人自113年3月21日凌晨即隨身持刀，嗣抗告人於強制送醫過程中拿刀跟警方對峙，其後將刀放下回房間上鎖，在房內放火燒燬床舖，然因遭濃煙嗆到自行走出房間，並經警方強制送醫。是抗告人實施前開騷擾及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足認被害人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等情。
二、原審以抗告人所為已構成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並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斟酌家庭暴力發生之情，並為免該家庭暴力之繼續發生，而依法核發如原通常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通常保護令，並依法諭知有效期間為2年。
三、抗告意旨略以：當初被害人有跟抗告人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正常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為此提起抗告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對原審核發保護令無意見，不同意撤回本件聲請。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括言詞攻擊：以言詞、語調脅迫、恐嚇，企圖控制被害人等；心理或情緒虐待：以冷漠、孤立、鄙視、破壞物品、試圖操縱被害人或嚴重干擾其生活等；經濟控制：如不給生活費、過度控制家庭財務等，足以使被害人畏懼、心生痛苦或惡性傷害其自尊及自我意識之舉動或行為；法院於審理保護令事件終結，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決定核發通常保護令之內容，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抗告人係被害人之姪子，該二人間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家庭成員，被害人遭受抗告人實施上開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被害人與同住家庭成員蘇霞娜有再受家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被害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並有現場照片、全戶戶籍資料、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報告書、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書2份及檢驗報告單5紙、菜刀及瓦斯罐照片、家庭暴力通報表等件附於原審卷可稽，且抗告人亦於警詢中自承：伊於113年3月21日神智不清，持菜刀稱糖果（指安非他命毒品）不見了，請員警幫忙尋找，員警喝斥伊將刀放下，伊就跑回房間持打火機燒棉被及窗簾，伊因施用毒品產生幻覺及幻聽，才會持菜刀及縱火要自殺等語，自堪信為真實。抗告意旨雖稱被害人有說要撤銷保護令，抗告人受刑時，被害人仍有與抗告人通信、關心並寄錢給抗告人等語，惟相對人即本件通常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彰化縣政府警察局，非被害人，相對人當庭表示不願意撤回本件保護令之聲請。是本院綜合以上證據，依非訟事件以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認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被害人與同住之家庭成員蘇霞娜有繼續遭受抗告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等節屬實。從而，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准予核發通常保護令，並定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於法並無不合，尚屬妥適。抗告意旨求為廢棄原審核發之通常保護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楹榆
                              法  官  梁晉嘉
                              法  官  蔡孟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憶欣


